
!"#$%&’()
!

!"#$
!"#$%&’()*+,&-./012

!
%&#$
-34567
89:;+<
98-=

!"$;>?@+
89AB+<
89CD+<
89EF+<
G9HCIJK
6!LM?@+
89NF+<
89C#+<
98OPQ+
98RSTU+

’( !"#$) %* &$’+,(’-

./!!!!!!01 "’(&"234 "$(""

56 789:;<+=>?-@AB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 !!!!!!!!!!!!!!!!!!!!!!!!!!!! (
&&&,6+7 23189:;<=>7 !!!!!!!!!!!!!! )

&&&&&?@AB1CDEF
&&&,G+7 2345<HIJK7 !!!!!!!!!!!!!!!!!! "%

&&&&&LM<NOPH

/01() !!!!!!!!!!!!!!!!!!!!!!!!!!!!!!!!!!!!!!!!!!!!!!!!!!!!!!!!!!!!!! #$

23, !!!!!!!!!!!!!!!!!!!!!!!!!!!!!!!!!!!!!!!!!!!!!!!!!!!!!!!!!!!!!!!!!!!!!! #*



!"#$%&’()

!"#$

!"#$%&’()*+,-.#/01 2345678 9:%;<=#
&’> ?@ABCD#EF8 9:#GHIJ&97<#KL> =M)N
O#P.QRSTU> V&’#WX)YZ[\R]^_#‘ab 23@
cde> fPgh#’i> jIklm#nF]&97<op8 qr8 s
t8 uv8 wvxyz{|}~#K����b

6�#�~> ���0#��> &’#P.=�I��#y�> ���9
�23����#BC%��b �2�#&’��> BC%?�j���
 ¡¢1 £¤BC%�¥¦§> ¨©ª«> ¬­5�ª®> ¯°±²³
´> &’P.���µ%��> 7i¶·¸9¹¡º»¼ 23&’Q½¾
¿ÀÁÂÃ.±Ä8 ÅfÆÇÈÉÊ#y�ÇÈÃ.ËÌ> I~ÍÎ&’
#ÏÐ> Ño9�#Ò:> QpÓ&97<¼

ÔÕ> ÖM)&’P.��%IJ&’ÇÈÃ.ËÌ×ØÙ#ÚÛ8 ÜÝ
�Þß¸�¹¡> ¸àáâµã&’#�äåæ> *#çè·]éêë>
¸àìíîW> %ïßÜQ?ðCñ&’#¬­¹¡ÚÛ¼ òóô&’#
P.��²õIJö÷5�> øùúû�üý> þÿ!"&’��##2
3$%> IJ²[jÎª«#ö÷±²¼

V\&’¶()Û* û+µ,-.* /0ö÷12�n3?4> IJ�5
236i#7÷8�> �9:);<+Ìy=>?9@ !"#$MõAB�>
C$&DE#1F$DG ­VHIJKLBMNO&’> ÉHPQRS9
T* QP$ë* U)<S7VW9* PQoX9T* PQYZ9T* PQ
Ó[9T* \Q]YZ^_* #U‘aVW9* PQb[9T* PQY;
9T* QPcdê9IJQPefgh9> i8%&’()*+,-./¼

D.9#jk£�l
$% ü�$’]fPö÷#mn�op1
!% qÌ$’fPö÷r(¡sr1
&% üo$’Btù«zmn�uv\w��> Á[³x#ö÷5�> y
J�Þz*{fPö÷#|}�~�¼



!"#$%&’()
!"#$%

!"#$%&’()*+,&-./012

&’($%
-345678 9:;<+=8 :9->8 9:?@+=8

!"$<ABC+8 9:DE+=8 9:FG+=8 H:IFJKL8
6!MNBC+O 9:PE+=8 9:F#+=8 :9QRS+8 :9TUVW+

)*+,#
- .$ /,

! X+YZ [C\]!"#$%&^(_*+‘:9->ab
cde]-34567ab fghij]9:;<+=ab
klm]9:?@+=ab no<p!"$<qXrBC+ab
fghst]9:DE+=ab fguvw]9:FJ+=ab
xyz]H:IFJKLab fgx{s]6!MNBC+ab
h|}]9:PE+=ab ~��p9:F#+=ab
���p:9QRS+ab f����p:9TUVW+a

" �� ���p-34567a

# ��� ��Cp9:;<+=a

$ �� ���p:9->�

% �� ��Cp<�BC+a

& �� ���p9:;<+=a

’ ��� [$j :9->a

( *¡ ¢£¤ 9:?@+=a
¥¦§O ¨©: 9:DE+=a
fgª«¬O ­®¯ 9:FJ+=�
°±²O ³´µ H:IFJKL�
¶£<O ·¸¹ 6!MNBC+�
�º-O »¼½ 9:PE+=�
�¾¿O À�j 9:F#+=�
ÁÂ¹ :9QRS+�
ÃÄmO �Å¹ :9TUVW+�

) ��Æ ÇÈÉO [ÊË !"#$%Ì^(_*+�
ÍÎÏO ¶ÐÑ 9:;<+=�
Ò:ÓO xÔÕ -34567�



!" #$

!"#$%&’(%)#%%&’*+,%- !"#$%

!)#!!&’(!)#,!&’*+,!- ./**&’()*+,-.
0/***+,/0,12 34567
,/**8,19:;< =>?@ABCDE0,12F

GHIJ,K LMN
1/**OPQRS
2/**TU

%)#,%&’(3%#.%&’*+1%- VW;< %&’()*+
1;X< GHIJYAK L@Z
1[X< \]^,/_# ‘ab

.%#.%&’(.%#1%&’*+,%- cde 4fg

.%#1%&’(..#0%&’*+1%- Vh;< ()’,-./0123 4567’
89:;

1;X< Yijk lmn
1[X< I^*opqr1s tuv

..#0%&’(.0#%%5’*+1%- Vw;< ()*+0<=#>3 ?@0ABC<
1;X< Yijk xyn
1[X< GHIJr,K z{|

.0#%%5’(.0#1%5’*+1%- DE 47F!"
1[X< GHIJ}~� ���

.0#1%5’(%./%%5’*+0%- GH 4IJ
}�X< ���

!"#$%&’()
*+,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工委会主席潘庆松先生讲词 

 

1995年10月，雪隆地区22个地缘性组织和华社研究中心及马来西亚广播电

台第五台联合主办了“迈向21世纪地缘性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研讨会”。 

 

16年后的今天，雪隆13个团体在马来西亚行动方略筹委会主催下，在同样

的地点，吉隆坡天后宫，我们又再次聚首。延续上一次的精神，这一次雪隆华

团想深入研讨有关华团资产管理的问题。 

 

众所周知，华团会馆的历史悠久，一般以联络同乡感情，增进福利并办理

慈善教育文化事业为宗旨。我国华团会馆在马六甲荷兰统治时期已经存在，英

殖民时期更是大事发展。现在，百年历史的华团到处可见。迄今为止，全团华

团已超过八千个。 

 

传统华团的角色和定位虽经百年而历久弥新，特别是华团对文化教育与慈

善事业，甚至对我国大小华人乡镇的开埠与经济的发展，都做出重要的贡献。

文教事业与推动我国乡土经济发展，需要仰赖固定的资产投入与实质的人力和

财力的捐献。各大华团会馆从先辈们开始，既已积累耕耘各项土地产业投资，

这些的收益，就是推动各种文教社会的经济基础。 

 

百年以来，不少华团会馆的土地和店屋等资产的管理不外乎是以产业受托

人(trustee)的方式来托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部分华团会馆也曾经投入各种华

资企业和合作社的经营，以便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然而，由於管理制度与外

在的经济变化，成功的华资很少，合作社风暴更是一次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鉴於近年来一些会馆乡团在传统信托人制度与产业管理引发的争议，甚至

进入司法诉讼，使华团会馆的资财管理问题成为华社关注的课题。 

 

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华团会馆虽多属地缘性与血缘性的同乡或姓氏组织，

但是他们也各自扮演了华社乃至於国家社会的公共团体的重要角色，是民间社

会或公民社会的成员，也具有公共属性(communality)。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不少

华团会馆所创办的华文学校也称为公立学校或公学；会馆的图书馆也称为公立

图书馆的缘故。因此，华团会馆涉及的资产管理问题，是否也需要从公民社会

和公共团体的角度加以研讨，是本次研讨会的目的之一。 

 

今天的三场主要讲座，正是从华团的章程、法律与社团营利经营和资产管

理的角度，进行深入研讨，希望让大家对华团的现代化经营和管理模式有一个

更清晰的认识。 

 

最后，我预祝本次研讨会成功并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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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发言稿 

31/7/2011 

 

华团产业归谁  
--- 谈华团资产的管理 

 

 我国传统华团大部分都购置产业。这些产业有则是纯由会员慷慨解

囊，也有向社会公众或其他民间团体募捐而建，甚至政治人物及政府

部门也拨款资助。经过多年经营，再加上历年来产业地价的增值，一

些华团的产业已价值不菲，奠定了稳固的财力基础。 

 

 近年来社团产业信托制度衍生不少问题。遇到华团面临会员锐减而

议决解散时，如何处置华团产业更成了社会课题。至于社团参与商业

活动确又引起诸多纠纷。为了因应许多新现况，华团务必尽速正视华

团产业管理及寻求方案，以晚后患！ 

 

 其实谈至“华团产业归谁”的问题，我认为在法律上华团产业虽归

属于有关团体的会员，但在情理及华团伦理上，这些产业的受益者应

包括整个华人社会。购置建设华团产业时，很少团体仅仅靠会员的捐

助，况且更不会是目前仅存的会员单独出钱，出钱出力者肯定包括不

少已逝去的会员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热心人士。若任何华团领导层意图

瓜分本身团体的产业，让会员平均分利，将严重打击社会对公益事业

的信心，同时也导致民间团体丧失公信心。 

 

 华团是民间非营利组织，有者甚至已提升为名副其实的公民团体。

它的产业是作为推展会务用途，而不是为了累积资本。社团运作过程

遵应守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共识。要照顾会员福利，不该以

社会公器去谋私利。个别弱势会员虽可得援助，但绝不能全体会员平

均坐分财富。 

 

 虽说理论上华团资产可以再投资，以获取利润造福社会及会员，但

历史经验佐证，社团参与商业活动往往引发不少人事纠纷及利益冲

突，甚至带上公堂，破坏了华团服务社会的创会宗旨。除非交由专业

人士全权管理，华团领导人又能坚守管理权与拥有权分隔制衡，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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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鼓励华团直接涉及商业活动。 

 

 华团要严守其公共性的特色，坚持操作透明及向公众负责的处事原

则。领导社团绝然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这样华团才能继续与时代并

进，感召后进，促使华团转型成公民团体。 

 

 

31/7/2011 

 



章程与社团资产

陈亚才

《华团资产管理与发展》研讨会
31/7/2011

1.产业受托人

2.财务管理

3.买卖产业程序与法定人数的规定

4.社团解散的法定人数规定

5.社团解散后的产业处理

6.其他

社团章程中直接或间接
涉及产业的条文或内容

（1）一般社团的产业受托人，人数由三名

到五名不等，由会员大会委任；

（2）产业信托人的任期由该社团规定，

通常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有任期限制，随着理事会/董事会

的任期届满，重新委任，或更换人选；

另一类则是近乎终身制，除非其委任为会员大会
所终止，否则就继续担任，直到去世为止。

1. 产业受托人

（3）产业受托人之年龄必须满二十一岁。

（4）若产业信托人逝世、失踪长达一年、神经错
乱、被法庭判罪或宣判破产、离开我国长达一年
而未告假、永远迁居外国、违反会员大会或特别
会员大会议决案，其产业受托人身份将解除。

（5）产业受托人因上述第（4）条文所列原因去
职或辞职，其空缺须由会员大会或特别会员大会
另行委任递补。

1. 产业受托人（续）



（6）社团的所有不动产皆注册在该社团名下。该
社团应届会长、总秘书及财政为签署该社团产业
证件之代表。

部分社团尚未修改章程条文，社团产业还是注册

在个别人士的名下。

1. 产业受托人（续）

（1）买卖产业必须通过会员大会或特别会员大会通
过；

（2）要通过产业买卖，必须达到基本的法定人数。
有的社团比较严格，对此类会员大会/特大有另外的
法定人数规定；

（3）通过议案的多数票，一般的规定是出席者的2/3
多数票，或者3/4多数票。

（一些团体可以将多数票的数额降低为简单多数simple majority，

结果引发争议。）

2. 买卖产业程序、

法定人数及多数票的规定

（1）一般修改本章程，其多数票规定在出席会员
大会/特别会员人数的2/3或3/4；

（2）会员大会或特别会员大会通过后，必须提呈
给社团注册官批准后，方为生效实行。

（换言之，倘若社团注册官没有核准，有关通过的章程修

改，暂时无法执行。）

3. 修改章程的多数票规定

由于解散团体是重大事件，因此，法定人数的规
定比较严格。

一般解散社团必须由不少过3/4会员出席之特别会
员大会定夺，并须有超过2/3或3/5与会会员赞同，
方为有效。

（也有的社团有不同数额的规定。）

4. 社团解散的法定人数规定



关于社团解散后，其扣除债务之后余额的处理方
式，常见的有两大类：

（1）解散后一切善后工作须交由特别会员大会授
权之善后委员会处理。

（2）解散后，余额捐献给慈善与福利机构，或者
文教与社会团体。

解散通知书必须在十四天内呈交社团注册官。

（有的团体解散后，余额平均分派给每一位会员，结果引发争议。）

5. 社团解散后的产业处理

（1）若根据章程的规定，毫无疑问的，个别团体
的产业是由该团体所拥有的，为照顾该团体会员
的而筹集和累积的。

（2）若从广义而言，许多捐款也来自团体会员以
外的其他团体、个人甚至政府。

因此，当社团资产管理不当或者有徇私现象时，
广义的华人社会是有发言地位的。

6. 社团产业是谁的？

（1）符合议会程序，但决策却不合情，不合理；

（2）操控与会者人数，做出偏颇或有利益冲突的

决策；

（3）不尊重会议的程序和规定，一意孤行。

（4）其他:

（a)换言之，章程是议事规则，对章程有基本的保障，

但未必有充分的保障，即章程未必能有效防范徇私牟

利者。

（b）一些团体刻意阻止新会员的加入，原有的班底长期

把持社团。

7. 章程的局限

（1）社团修改章程必须呈交社团注册局核准方能

生效。就这一点而言，社团注册局实际上具有把

关的作用，适当地发挥其角色，否决一些不合理

的章程修改，将有助于减少社团的乱象。

例子：

有的团体刻意将通过修改章程的法定，从原有的3/4 或者
3/5降低为简单多数（simple majority）。

若社团注册局适当把关，不核准此项修改，

有关章程修改便无法执行。

8. 社团注册局的把关角色



表面上、理论上，当然没有不能解决或克服的问题，

实际上这倒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挑战。

至于能否解决或减少，许多多方面的配合，这包括：

（1）华社鼓吹和奉行健康和健全的结社文化；

（2）个别团体的会员，对本身所属的团体更强的

参与感和公共意识，而不仅仅是派系的结合

或利益的挂钩；

（3）华社和知识界对社团运作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

（4）其他。

9. 社团乱象与产业纷争可以
解决或减少吗？ 报告完毕

谢谢！



日期：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旪间：8:30AM至1:00PM

地点：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主讲人：许嵄智律师

《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社团不营利机构的挂钩〉

现象：

部分华团面对资产管理丌当、
信托人制度出现问题：

是传统管理资产的方式出了问题？

哪方面有待改迚和提升？

3

主题探讨：

重点讨论社团不商业机构的各种投资合作关系、利弊，

并客观分析成功不失败的例子，

以及这些例子可提供的警惕及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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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不营利机构合作的方式：

联营建造会所大厦

联合经营商业大厦

社团本身设立商业臂膀从事商业活动

其他

5

以下丌点名方式迚行个案探讨

综合多种情况作比较分析。

包括发生在合作社、控股等其他领域的现象。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千万丌要对号入座。

6

个案探讨（一）：联营建造会所大厦

华团(甲)领导先贤深具先见之明，

早年以低廉价格购入土地，

今不发展商联营建造会所大厦，

他日完成后分得若干楼层、或部分建筑、

或予发展商长期出租权以摊还建筑费。

7

变数：

 (a) 市道不好，发展停滞，搁置多年。

 (b）出现营运问题、资金周转不灵，

停工弃建。

 (c）建筑材料价格飞腾，发展商超出预算，

放弃发展计划，或向华团(甲)要求重订

条件。

 (d）发展计划完成后，楼房产业不能如期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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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华团(甲)内部出现利益冲突，领导人或

代理人化身发展商。

 (f）华团(甲)领导人或代理人从中捞取个人

利益。

 (g）华团(甲)在遴选发展商过程中出现偏私或

判断错误。

 (h）联营合约条文偏向发展商，以致华团(甲)

利益受损。

 (i）其他。

变数：
9

分析：

变数： 个别原因（可能同旪出现在丌同变数当中）

(a ) – (d) 资讯丌足、看丌清经济走向、丌諳市场觃律

(a ) – (d) 、(g) 判断错误

(a ) – (h) 缺乏正确城市觃划、法律或其他咨询

(e ) – (g) 裙带关系（利益、亲属、乡情等）、
利益冲突、所托非人

10

个案探讨（二）：联合经营商业大厦

华团(乙)坐拥多层会所大厦或多项楼房产业，
因本身丌善或丌便管理，故将管理及出租权长
期由私营公司承顶，以分享租金所得方式联营。

另一种情况是作为联营建造会所大厦计划条件，
将完成后的楼房产业的管理及出租权长期由发
展商承顶。

11

 (a) 楼房产业不能如期租出，租金所得无几。

 (b）私营公司不能胜任，经营管理不当。

 (c) 私营公司与租户发生法律纠纷，牵连身

为业主的华团(乙)。

 (d）华团(乙)内部出现利益冲突，领导人或

代理人化身私营公司。

变数：
12



 (e）华团(乙)领导人或代理人从中捞取个人

利益。

 (f）华团(乙)在遴选私营公司过程中出现

偏私或判断错误。

 (g）联营合约条文偏向私营公司，以致华团

(乙)利益受损。

 (h) 其他。

变数：
13

分析：

变数： 个别原因
（可能同旪出现在丌同变数当中）

(a) - (b) 资讯不足、看不清经济走向、

不諳市场规律

(a) - (b) 判断错误

(a) - (g) 缺乏正确城市规划、法律或其他咨询

(d) - (f) 裙带关系（利益、亲属、乡情等）、

利益冲突、所托非人

14

个案探讨（三）：

<社团本身设立商业臂膀从事商业活动>

华团(丙)担心坐失商机，

唯拘亍章程*所限丌得从事商业活动，

故成立商业臂膀，

经营甚至不其使命宗旨无关的业务。

15

*备注：

 一般华团章程虽然没有明文觃定丌得涉及商业活动，

但基亍本质上作为社团而非商业机构，

故丌得从事商业活动。

 此商业臂膀通常以有限公司为载体，

一般上公司股份由社团当届领导人持有，

鲜有签署股份信托文件。

16



 (a) 商业臂膀营运不当，亏损连连。

 (b) 商业臂膀黑箱作业，以致华团(丙)利益

受损。

 (c）华团(丙)领导人或代理人从中捞取个人

利益。

变数：
17

 (d）商业臂膀与外界发生法律纠纷。

 (e) 卸任领导不愿意交出股权。

 (f) 其他。

变数：
18

变数： 个别原因

（可能同时出现在不同变数当中）

(a) 资讯不足、看不清经济走向、

不諳市场规律

(b)，(c) 裙带关系（利益、亲属、乡情等）、

利益冲突、所托非人

(d) 缺乏正确商业规划、法律或其他咨询

(e) 利益冲突、所托非人

分析：
19

剖析华团面对资产管理丌当问题
的主因：

是投资/管理不当、营运不济？

抑或“时不予我”？

人为因数？

制度问题？

还是基本认知出现问题？

20



社团乃非营利机构:

从社团账目呈现方式（与营利机构对照）

可清楚分晓：

社团 营利机构

盈余(SURPLUS) 利润 (PROFIT)

不敷 (DEFICIT) 亏损 (LOSS)

21

非营利机构拥有自成一格
（非营利）营运方式

非营利机构同样可以做到永续经营。

外国多个非营利机构的成功经营可以成
为借镜。

并非今日主题，故不在此赘言。

22

一个值得存疑的出发点：

希望增加社团的收益，以期更有利于推动会务，

造福会员，完成社团使命、落实宗旨。

 不抹杀成功的例子，但往往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 追逐营利，华团将失去方向。

 坐拥庞大资产，或成为内部纷争导因。

23

认清社团作为非营利机构的本质：

不在于财富的累积。

更不能让会员“分红”或“瓜分”社团
资产。

除了社团会员以外，尚有广大的利益
持有者（STAKEHOLDERS）。

24



结论：

华团若在适当条件下还是可以做出有限度
联营投资的。

与营利机构“挂沟”或“扯上关系”
或许是“必要的恶”。

华社领导机构可制定准则或标准模式，
让有意涉及联营的华团遵从。

25

此准则模式应该具有的其中两大基本元素：

 匡正价值观念、强化道德操守

 建立健全制度、剔除人为偏差

26

请多指教，谢谢！

27

联络方式：

许嵄智律师
Kohmuitee@gmail.co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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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资产管理研讨会 

 

讲题：社团产业的法律事务 
 

主讲者：郑今智律师 

 

 

今天要讲的课题将注重于社团与不动产的法律关系与处理方式。 

 

1. 社团产业 
 

(a) 基本上，社团产业可归纳为两大类：- 

 

(i) 流动产 

(ii) 不动产 

 

(b) 流动产指的是所有可轻易移动的东西，包括现钱，股票，傢私，文房用

具，交通工具及各种日常应用的道具等。一般上，社团在管理不动产方

面，不会遇到有什么大问题。有问题的多数都是牵涉社团金钱和财务管

理不当，导致社团的金钱被滥用或损失。但是，这种弱点并不难克服，

只要加强财务管理系统，问题就能有效地解决。 

 

(c) 不动产指的是固定性的资产，包括土地，园坵和建筑物及附在这些产

业，上不能轻易移动的机械或长期性的农作物，如油棕树，橡胶树等

等。 

 

 

2. 社团与产业 
 

(a) 虽然拥有本身不动产，不是也不能成为任何社团成立的主要宗旨。但

是，能拥有自己的会所或其他能为社团带来经济资源的不动产，达到社

团经济独立的地位，却是大多数社团的目标。 

  

(b) 一般的华基社团，开始时向会员筹款购买或建造自己的会所，充当其办

事处及会员的活动中心。而建筑物面积较大较宽敞者，则将多余的空间

出租，赚取租金，应付或补贴社团的日常开销或活动经费，让社团本身

达到自给自足的境界。对任何有长远发展计划的社团，适当的不动产投

资策略，是很好及有必要的。 

 

(c) 随着岁月增长，较大型的社团为了应付本身活动或形象或地位的需求，

也会陆续增购或增建更多或更大的房地产。使到社团的产业价值，从最

初的几百千元增值到目前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目前国内拥有如此

雄厚资产，历史悠久的华基社团，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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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一个社团拥更多的资产后，它必须要确保这些产业能得到良好的管理

及发展，才能使这些产业有效地利惠到会员，让会员享受到应有的福

利。与此同时，资产的管理与税务的处理，也牵涉到更多的法律事项。

因此，它就必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记录和管理系统。否则，庞大的资产，

很容易被一小撮心术不正，滥用职权的会员或理事，利用社团的资产为

他们本身谋求私利。最终可能导致有关社团的财务蒙受重大的损失，而

其正常的操作受到严重冲击，失去正确的方向。 

 

(e) 因此，所有社团的章程，必须明确规定资产管理的程序，权限及负责

制，才能让社团健康的发展及会务与时俱进，实现其宗旨目标，为会员

谋求福利，使它的存在才有价值和意义。 

 

 

3. 法人，非法人，受益人 
 

(a) 在我国现有法律下，只有被定位为“法人”的个人或团体或组织，才能

合法地参与某些活动和享有法律上的保障，其中包括买卖不动产，签署

相关契约及注册为它的合法拥有者。“非法人”却没此资格。但是，

“非法人”和“法人”一样都可以成为不动产的合法“受益人”。 

 

(b) 谁是“法人”？根据我国法律，“法人”包括不少过十八岁的我国公

民；在我国 1965 年公司法令下注册的公司；1966 年社团法令下注册的

社团组织或在其它法律下被允许注册为我国不动产的拥有者，包括政府

机构和一些外国机构。这些法人可成为不动产的注册拥有者，也可以是

该不动产的合法受益者。 

 

(c) 谁又是“非法人”？这里所指的“非法人”并不是犯法的人或不合法的

组织而是那些拥有合法宗旨或活动目标，但却未能或不适合注册为公司

或社团的非政府组织。明显的例子是我国的华文小学，国民型华文中学

及华文独立中学的董事会。这些董事会都是没有法人的地位，但是却受

政府承认和允许进行合法教育活动的“非法人”。它们不可成为不动产

的合法注册拥有者，但是，却是他们所赞助的学校不动产的控制者。必

须注意的是，华校的董事会的“非法人”的地位是特殊性的情况，多数

没注册的团体是属于不合法的组织，包括所有没注册的神庙或黑社会组

织，它们的活动是非法和不受政府允许的。 

 

(d) 什么人是“受益人”？关系到不动产这一方面，真正拥有控制，操作不

动产权利和决定谁可享用不动产利益的人，就是那个不动产的“受益

人”。一个“法人”可能是一个不动产的注册拥有者，但是他不一定也

是那产业的受益人。最常见的例子是产业信托人。反过来，许多受益者

不是“法人”，如：未满 18 岁的国民或华校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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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人社团，非法人社团的产业拥有权 
 

            一个社团组织，可在两种方式下拥有不动产： 

 

(a) 注册在信托人名下 

 

(i) 许多在 1966 年社团法令未执行前已经存在的社团，将它们的不动

产注册在信托人的名下，交由信托人管理。社团一般上委任二至

四位领导人或德高望重的会员，为产业信托人。那些组织较健全

的社团，都会和信托人签署一份有效的信托书，清楚说明社团为

有关不动产的真正拥有者和受益人。在这种安排下，信托人只是

合法注册拥有者，却没有权利享受该不动产所能带来的任何利

益，而且还得遵循社团会员的意愿，处理该不动产买卖或发展事

务。所有不动产的地契或产权书（用于没地契的不动产）上也明

确注明注册者为信托人的身份。 

 

(ii) 目前，除了以上提到的“非法人”，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必须

靠信托人制度拥有不动产外，还有其他社团选用此信托方式，拥

有它们的不动产。在这制度下，将不动产注册在信托人的名下的

程序，与一般个人购买房地产割名转让的程序大同小异。他们同

样必须付缴产业转让印花税及其它相关的费用。唯一明显的差别

是，地契或产权书（以下两者皆称为“地契”）上有明确注明该

产业的注册者只是信托人。 

 

 

(b) 注册在社团名下 

 

(i) 根据 1966 年社团法令第 9(b)条，合法注册的社团可选择将已注册 

在信托人名下的不动产，转到社团本身的名下。社团也可将新购

置的房地产，以本身的名字，注册为拥有者。在这方式下，社团

必须委任三位高层理事，经过社团注册官审证和批准后，代表该

社团签署所有买卖合约和转名注册文件。 

 

(ii) 如果社团决定将信托人名下的不动产，转割到社团的名下，它可

能面对以下的情况之一：- 

 

(aa) 要是原本的地契没注明其拥有者是信托人，也没有任何信

托书或其他有效的文件可证明信托人和社团（受益人）的

关系，那个转名过程就得依照一般买卖的情况，付缴印花

税和相关的费用，才能完成手续。这往往导致许多社团没

能力或认为不需要不愿浪费大笔金钱，进行转割市价已经

很高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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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要是地契上已注明信托人的地位，那是代表受益人当初将

该不动产注册在信托人名下时，已经缴过印花税了。现在

信托人割转该不动产给社团，就不必再缴第二次印花税

了。这对割转市价百万或千万元不动产的社团，将会。省

下一笔极大的费用。 

 

(c) 通过有限公司拥有：有些华文独立中学，成立公司法令下的私人有限公

司，由有关公司拥有及管理该学校的产业，在这样的安排下，董事会

（非法人）成员代表学校出任为公司（法人）的董事，依据公司法令操

作，确保该校的产业在董事会的牢控下。柔佛的宽柔独中就是一个好例

子。 

 

(d) 基金会：我国的公司法令也允许成立由会员担保债务的非盈利慈善基金

会（非一般公众公司）。这种基金会当然是合法的法人，可拥有产业。

但是，这种公司，受到非常严格控制，不容易成立。即使得到部长批准

成立后，其产业的拥有权，管理及操作皆受到政府严格限制。 

 

 

5. 不同制度的优势和劣势 
 

(a) 信托人制度的弱点： 

 

(i) 第一弱点是：当社团的一个产业信托人辞职或去世或被更换

时，该社团就得委任新的信托人取代他。为了避免该社团的不

动产拥有权发生争议或纠纷或影响未来处理的工作，该社团必

须尽快进行更换所有不动产地契上信托人的名字。如果该社团

的信托人常更换的话，以上工作可能成为一项相当劳人伤财的

任务。 

 

(ii) 第二项弱点是：如果没有委任信托人的信托书，地契上也没注

明信托人的身份，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引起有关产业拥有权的争

议纠纷和损害到社团的利益。 

 

例子（一）：峇都巴辖有个华基会馆，它有一块土地，注册在

一个信托人的名下，却没注明他为信托人。那个信托人在生

时，借故不将该产业割回给会馆。后来。竟然将该产业写入他

的遗嘱，死后留给他的儿子。因此，他的儿子也拒绝将那产业

归还给该会馆。最后，经过一番周旋，该会馆理事在非常不愿

意的情况下，付给了该信托人的儿子一笔“补贴金”，才将该产

业转割到会馆的名下。 

 

例子（二）：吉打有个由几个老人负责管理的华人义山。它是

一个没有注册的组织。义山的墓地目前注册在三个信托人的名

下，但是，地契上却没注明信托人的身份。这个影响到众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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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墓地，有关负责人却不将墓地拥有权明确和妥善的处理，

真让人不了解该义山的三位信托人是怎么想的。既然是信托

人，他们应该。通过简单的法律程序，将他们的信托人身份，

明确地注明在以上墓地的地契上，避免将来该墓地主权及其应

用方面，极可能引发的争议或纠纷，对死人活人都没好处。 

 

例子（三）：雪州有一个华团，四个信托人陆续去世，最后一

个信托人除了是该华团会所建筑的注册者之一外，本身没留下

其他不动产。他的后裔不愿意和该社团合作，向法庭申请遗产

管理庭令，以便协助该社团将他们的会所转割到该社团的名

下。因此，该社团只好根据他们的章程及信托法令，委任新信

托人，寻求其他法律途径，希望能尽早将该产业注册在新信托

人的名下，然后再将它转到该社团的名。 

 

(iii) 失责的信托人 

 

第三个弱点是：有许多社团的信托人，年老多病，但霸着位子

不让给别人做，结果社团的事务没人关心，没人处理。严重的

话能使到社团失去它珍贵的产业。譬如：巴生有一间超过百年

历史，学生众多的华文小学，她的校地是在市中心的一块永久

土地。因为最后的信托人是个盲了的老人，所以土地局寄到他

家的地税单，不知是他没发觉或者没别人通知他，所以没有处

理。结果，因为长达七年没缴地税，土地局将该校地充公，收

回成为政府地。当董事部想和发展商换地迁校到更大更理想的

地点时，才发现该地段已经不是学校所拥有。结果迁校不成，

还浪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向政府申请回该校地，但是，只得

99 年的使用期，而不是永久地契。 

 

 

(b) 信托人制度的优点： 

 

(i) 这个信托方式，如果细心及严格使用，也有它的优点。因此，

只要有合法的信托书及大公无私的人选当社团不动产的信托

人，在购买或转让社团不动产时，不必等社团注册官的批准，

就可自由进行有关手续，方便且快速。 

 

(ii) 到目前为此，这也是以上提到的华文学校董事会（非法人），

用于控制不动产的唯一行得通和安全的方法。 

 

 

(c) 社团名下直接拥有权的优点： 

 

这种方式最实际的优点是：社团的产业是直接注册在社团的名下。任

何人只要查阅地契上（或产权书）或土地局的记录，就可马上确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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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动产是否为某社团所拥有。因此，将来任何社团人事变换，都不

会影响它的产业拥有及受益权，而注册于地契上的。社团的名字，也

无须随着领导成员的更换进行改变。 

 

(d) 社团名下直接拥有权的弱点： 

 

这个方式的唯一稍为不方便之处是：当社团要进行购买或出售任何不

动产时，它必须要先向社团注册官申请一份证书，授权该社团三位高

层理事代该社团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这三人得由该社团理事会从会

长，总务（或秘书长），财政，署理会长，副会长中选出，然后呈上

给注册官批准。这个程序有时会花一些时间处理，因此可能耽误了买

卖的机会或浪费较多的时间去完成交易。 

 

不过，如果社团组织完善，记录和文件齐全，以上的稍微不方便，一

般上不会为社团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现在许多社团都已利用这个

方式注册不动产拥有权。 

 

 

6. 社团结束活动或清盘-产业的处理 
 

(a) 根据社团法令第 13 条，一个社团可能在以下的情况下解散或结束

其活动。 

 

(i) 由会员自行决定解散及取消注册； 

 

(ii) 由部长下令取消注册； 

 

(iii) 由社团注册官取消注册。 

 

 

(b)  自行解散及取消注册 

 

(i) 我国目前有超过一万二千多个注册华基社团，其中超过一

半以上属于少或没活动的一类。在这些半冬眠的社团中，

有不少还是历史悠久的社团。这些社团都面对一个相同的

困扰：没接班人。这后续无人的困境，有时是因客观因素

造成，譬如：“高师同学会”，就因为政府停止开办高师

班，而没有了高师会员来源。许多和夕阳行业相关的社

团，会员越来越少，到最后导致“后继无人”。但是，有

时却是人为因素，譬如，几年前，霹雳太平有个历史悠

久，拥有不少的资产的华基会馆，最后的理事拒收新会

员。有目的地的导致“没接班人”的情况出现。面对以上

状况的社团，因为没接班人，最终不是选择长期冬眠，就

是选择自行解散和取消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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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据法律，解散后的社团，会员们必须根据他们的章程处

理他们社团的任何剩余的财产。一般上是将它们献捐给公

益或慈善机构，如华校、老人院、孤儿院等。但是，有些

社团理事或会员，拒收新会员，特意制造“没接班人”的

状况，最后只剩下几个会员，再通过大会，将社团累积下

来的资产瓜分掉。以上所提及的霹雳太平历史悠久的会馆

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在法律上，他们的行为可能没

错，但是，从道德观念的角度看，该社团累积下来的产

业，都是许多华裔先贤的心血筑成的。该社团的资产，应

该捐给华社教育或慈善机构更有意义。所以，以上瓜分社

团产业的行为，是一个罔顾道德，自私自利，让人无限遗

憾的坏榜样。 

 

 

(c) 注册被吊销 

 

任何注册社团如果没根据社团法令行事，或进行违反其章程或法

律的活动，有关部长或社团注册官有权吊销其注册。一旦被吊

销，该社团就得进行清盘，并由政府清盘官负责支配该社团所有

剩余的资产。 

 

 

7. 解散前与后产业的处理方式 
 

(a) 在社团没进行解散之前，会员有权参与社团的活动和享受社团提

供的福利。但是，社团是不允许将它的不动产，直接或变相地转

割或瓜分给任何会员。譬如：巴生树胶公会，在没有进行解散的

情形下，由会员大会通过将 20 万元现金，平均分发给所有会员，

当做会员“救济金”。一部分会员认为那是变相瓜分公会产业的

做法，严重违反章程、社团法令及其他法律，所以激烈反对及不

接受发给他们的“救济金”。由于该公会的宗旨之一是协助公益

和慈善工作，没允许将公会的财产分发给会员，因此，以上颁发

会员救济金的行动，社团注册官确定属违反该公会的章程及 1966

年社团法令第 13 条，结果下令吊销该公会注册。（注：后来内政

部有条件地恢复其注册，并下令该公会进行自行解散，将剩余的

不动产献捐给公益和慈善机构，包括教育机构）。 

(b) 当社团的会员大会通过自行解散后，该社团的产业，必须根据其

章程规定处理。一般的章程，会规定社团该先还清所有债务，如

有剩余的财产，就由会员大会决定如何分配。包括分配给会员或

其他公益慈善机构。社团也有权修改其章程，配合会员的意愿，

注明分配剩余的财产的方式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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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但是，一旦社团注册官已经发出通知要吊销有关社团的注册后，

该社团就无权进行修改章程。譬如：巴生树胶公会案。 

 

(d) 当一个社团注册被吊销后，根据 1966 年社团法令 17 条，其所有

产业将由政府清盘官或有关部长委任的官员，接管和处理。清盘

官先利用社团的财产，还清它的债务。然后才根据该社团章程有

关分配财产的条规，处理所剩余的财产。清盘官可根据社团法令

第 17B 条，将有关资产转捐给其他相同性质，相同宗旨的新注册

社团。 

 

(e) 如果该社团章程没有分配资产的条文，清盘官将做出本身认为恰

当的方案，呈给高等法院做最后决定。在清盘过程中，清盘官也

可能会咨询社团旧理事或会员的意见，协助他进行清盘的工作。 

 

(f)  如果社团是因为进行犯法的行为而被吊销，其资产将被归入政府

的财政户口。 

 

 

8. 诉讼费用  
 

(a) 最后，当一部分会员以捍卫社团资产或信誉为由，与社团理事会

引起纠纷，闹上民事法庭时，双方的律师费及庭费是由社团负责

还是理事/会员本身负责？ 

 

(b) 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当诉讼还在进行中，谁都无法准确地

预测诉讼的结果。一般上，社团的会长和秘书长是由理事会授权

代表参与诉讼，所以，不论结果是赢还是输，所有律师费和庭费

应该由社团负责。但是，假如诉讼结果是会员那一方胜利，尤其

是会员是为捍卫社团利益而进行诉讼，结果出师有名，他们的律

师费和庭费照理也应该全部由该社团负担。 

 

(c) 但是，如果有关诉讼牵涉刑事法，最后被罚者，不论是社团或会

员，他本身就得承担一切后果，包括负责所有的罚款，律师费或

执行监牢之刑。而代表社团参与诉讼的社团理事本身就无须负起

刑罚的责任。 

 

 

我的几个建议： 
 

1.  简化不动产拥有权注册手续：我建议修改 1966 年社团法令，允许

社团要进行购买或出售不动产时，只须会员大会同过，委任三位

理事代表社团签署一切有关文件就可，无需社团注册官发出任何

代表授权证书。根据简化后的手续，社团就能更容易及更快地将

他们的不动产注册在社团的名下，将来如有转售，进行转换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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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也很简单。这改变肯定会协助社团法令达到鼓励更多的社团将

他们的产业，直接注册在社团的名下的目标。 

 

2. 允许华校董事会注册为不动产拥有人：我建议修改 1966 年社团法

令，增设一个新条款，允许华校董事会赞助人注册为合法的社

团，同时允许董事会注册为他们学校校地的合法拥有人。这样的

新条规可解决华校董事会目前所面对校地或其他产业，不能直接

注册在董事会名下，而必须通过信托人拥有的困境。 

 

3. 不动产自动转入社团名下  

   

有许多历史悠久的社团，当最后的信托人去世后，社团的不动产

拥有权就“悬空”。这情况会给后来的会员和理事们在处理社团

的资产事务上，带来很多不便之处。我建议修改 1966 年社团法令

和 1949 年的信托法令。在以上情况下，只要经过三位现任最高领

导层做出法定宣誓，证明有关不动产真正属于该社团所有，由会

员大会委任的三位新信托人，就有权签署所有相关的法律文件，

将该不动产转割为社团本身的名下。 

   

 

  4. 会员不可分社团财产 

 

修改 1966 年社团法令，注明无论任何时候或情况下，社团不可将

它的不动产直接或间接地分给会员。这样一来，会员就不能直接

或间接地瓜分社团的资产。社团解散时，剩余的资产应由会员大

会决定，根据社团章程，捐献给其他人士或团体。 

 

………………………………………………………………………….. 

 

这份讲稿属备稿者的私人资产。备稿者保留权利修改以上讲稿的

任何内容。 

 

备稿者：郑今智 

28-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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